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残疾人朋友您需要帮助吗？ 海南省残疾人服务热线 123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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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残疾人事业燃烧激情

省残联组织党员干部学习

《中国（海南）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》的精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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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部：将0-6岁残疾
与孤独症儿童纳入救助范围

省残联在国际残疾人日期间开展宣传活动

近日，民政部发布通知，要求各级民政部门将申请残疾儿童康复救助

作为民政部门履行监护职责的重要内容，按照当地统一部署向残联组织提

出申请，将当前监护的 0-6 岁的视力、听力、言语、肢体、智力等残疾儿

童和孤独症儿童全部纳入康复救助范围。通知是民政部为贯彻落实国务院

《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意见》所发布的。6 月 21 日，国务院

印发了上述意见。

通知要求，积极宣传引导民政部门服务保障的残疾儿童申请康复救助。

要借助孤弃儿童养育情况大排查，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核查，特困人员认定，

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动态管理以及日常调研、走访等时机，或通过乡

镇（街道）设立的儿童督导员、村（社区）设立的儿童主任等，向民政部

门服务保障的家庭或个人宣传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相关政策；对家庭中有符

合康复救助条件的残疾儿童的，要告知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相关政策以及基

本申请程序和要求，积极引导支持残疾儿童监护人为其申请康复救助。对

于监护人直接提出申请有困难的，要告知其可委托他人、社会组织、社会

救助经办机构等代为申请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：法制网

——海南省残疾人宣传文化工作摘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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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为51名见义勇为

伤残人员发放救助金66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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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视手语栏目为残疾人朋友

提供“无障碍传播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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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周关注

2018年（第三期）全省

听力语言康复家长培训班开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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